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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務院法制辦公室號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408/20140800396731.shtml） 

 

附錄 

 

国家工商总局关于《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为了加强和完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保护企业名称所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

秩序，国家工商总局对 1999 年公布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企

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

式提出反馈意见：  

  

  1.登陆中国政府法制网（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通过网站首页左侧的《部门规

章草案意见征集系统》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  

 

  2.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8 号 国家工商总局法规司（邮编

100820）。  

 

  3.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fgszqyj@saic.gov.cn。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1 日。  

 

 

工商总局 

2014 年 8 月 12 日 

 

 

 

  点击查看附件 1：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点击查看附件 2：关于《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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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完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保护企业名称所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

竞争秩序，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

的名称。 

    第三条  企业应当依法选择自己的名称，并申请登记注册。企业自成立之日起享有名称

权。 

    第四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依法核准登记企业名称。 

    超越权限核准的企业名称应当予以纠正。 

    第五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企业名称实行分级登记管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主管全

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工作，并负责核准下列企业名称： 

  (一)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家”、“国际”等字样的； 

  (二)在名称中间使用“中国”、“中华”、“全国”、“国家”等字样的； 

  (三)不含行政区划的。 

  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核准前款规定以外的下列企业名称： 

  (一)冠以同级行政区划的； 

(二)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的含有同级行政区划的。 

    有条件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可以授权下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冠以本级行政区划的企

业名称。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予外商投资企业核准登记权的工商行政管理局按本办法核准外

商投资企业名称。 

 

第二章 企业名称 

 

    第六条  企业法人名称中不得含有其他法人的名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另有规定的除

外。 

    第七条  企业名称中不得含有另一个企业名称。 

    企业分支机构名称应当冠以其所从属企业的名称。 

    第八条  企业名称应当使用符合国家规范的汉字，不得使用汉语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 

    企业名称需译成外文使用的，由企业依据文字翻译原则自行翻译使用，不需报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核准登记。 

    第九条  企业名称应当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组织形式依次组成，法律、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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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决定和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条  除国务院决定设立的企业外，企业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

“国家”、“国际”等字样。 

    在企业名称中间使用“中国”、“中华”、“全国”、“国家”、“国际”等字样的，该

字样应是行业的限定语。 

    使用外国(地区)出资企业字号的外商独资企业、外方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在名称中

间使用“(中国)”字样。 

    第十一条  企业名称中的行政区划是本企业所在地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名称或地名。 

    市辖区的名称不能单独用作企业名称中的行政区划。市辖区名称与市行政区划连用的企业

名称，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省、市、县行政区划连用的企业名称，由最高级别行政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第十二条  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可以将名称中的行政区划放在字号之后，

组织形式之前。 

第十三条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企业法人，可以使用不含

行政区划的企业名称： 

(一)国务院批准的； 

(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的； 

(三)注册资本(或注册资金)不少于 5000 万元人民币的； 

(四)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另有规定的。 

第十四条  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应当由 2 个以上的字组成。      

行政区划不得用作字号，但县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 

第十五条  企业名称可以使用自然人投资人的姓名作字号。 

第十六条  企业名称中的行业表述应当是反映企业经济活动性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或者

企业经营特点的用语。 

企业名称中行业用语表述的内容应当与企业经营范围一致。 

第十七条  企业经济活动性质分别属于国民经济行业不同大类的，应当选择主要经济活动

性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类别用语表述企业名称中的行业。 

第十八条 企业名称中可以不使用国民经济行业类别表述企业所从事行业或者省略行业，

但应当与同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或者登记注册的不使用国民经济行业类别表述所从事行

业或者省略行业的企业名称中字号不相同。 

第十九条  企业为反映其经营特点，可以在名称中的字号之后使用国家(地区)名称或者县

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作为行业的限定语。 

上述地名不视为企业名称中的行政区划。 

第二十条  企业名称不应当明示或者暗示有超越其经营范围的业务。 

第二十一条  设有不少于 3 家子企业的企业法人可以在名称中行业之后、组织形式之前使

用“集团”或者“（集团）”字样。 

子企业应当是母企业对其拥有控股权的企业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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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企业名称的登记注册 

 

第二十二条  企业营业执照上只准标明一个企业名称。 

第二十三条  设立公司应当申请名称预先核准。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企业必须报经审批或者企业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报经审批项目的，应当在报送审批前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并

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企业名称报送审批。 

设立其他企业可以申请名称预先核准。 

第二十四条  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应当由全体出资人、合伙人、合作者(以下统称投

资人)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的代理人，向有名称核准管辖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企业名称

预先核准申请书。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应当载明企业的名称(可以载明备选名称)、住所、注册资本、经

营范围、投资人名称或者姓名、授权委托意见(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的代理人姓名、权限和期

限)，并由全体投资人签名盖章。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上应当粘贴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的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第二十五条  直接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

场对申请预先核准的企业名称作出核准或者驳回的决定。予以核准的，发给《企业名称预先核

准通知书》；予以驳回的，发给《企业名称驳回通知书》。 

通过邮寄、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等方式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的，按照《企业登记程序规

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申请企业设立登记，已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的，应当提交《企业名称预先

核准通知书》。 

申请企业设立登记，其企业名称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报经审批，未

能提交审批文件的，企业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得以预先核准的企业名称登记注册。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与企业登记注册不在同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的，企业登记的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应当自企业登记注册之日起 30 日内，将有关登记情况送核准企业名称的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备案。 

第二十七条  企业变更名称，应当向其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企业申请变更的名称，属于其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管辖的，由其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直接办理变更登记。 

企业申请变更的名称，不属于其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管辖的，按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

定办理。 

企业名称变更登记核准之日起 30 日内，企业应当申请办理其分支机构名称的变更登记。 

第二十八条  申请企业名称变更登记，企业登记和企业名称核准不在同一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的，企业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对企业拟变更的名称进行初审，并向有名称管辖权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报送企业名称变更核准意见书。 

企业名称变更核准意见书上应当载明原企业名称、拟变更的企业名称(备选名称)、住所、

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投资人名称或者姓名、企业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审查意见，并加



5 

 

盖公章。有名称管辖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收到企业名称变更核准意见书后，应在 5 日内作出

核准或驳回的决定，核准的，发给《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驳回的，发给《企业名称驳

回通知书》。 

企业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在核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之日起 30 日内，将有关登记

情况送核准企业名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 

第二十九条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和企业名称变更核准的有效期为 6 个月。申请人在有效期

届满前可以申请名称延期一次，延期时限为 6 个月。有效期满，核准的名称自动失效。 

第三十条  企业被撤销有关业务经营权，而其名称又表明了该项业务时，企业应当在被撤销该

项业务经营权之日起 1 个月内向其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变更企业名称等登记事项。 

    第三十一条  企业办理注销登记或者被吊销营业执照，如其名称是经其他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核准的，企业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将核准注销登记情况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书送核准

该企业名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 

第三十二条  企业名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核准： 

   (一)与同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或者登记注册的同行业企业名称字号相同，有投资关系

的除外； 

(二)与同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或者登记注册符合本办法第十八条的企业名称字号相同，

且不使用国民经济行业类别表述所从事行业或者省略行业的；  

(三)与其他企业变更名称未满 1 年的原名称相同； 

    (四)与注销登记未满 1 年或者被吊销营业执照但未办理注销登记的企业名称相同； 

 (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的。 

第三十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建立企业名称核准登记档案。 

第三十四条  外国(地区)企业名称，依据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协定、条约等有关规定予

以保护。 

第四章  企业名称的使用 

   

第三十五条 预先核准的企业名称在有效期内，不得用于经营活动，不得转让。 

企业变更名称，在其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变更登记前，不得使用拟变更的企业名

称从事经营活动，也不得转让。 

第三十六条  企业的印章、银行账户、信笺所使用的企业名称，应当与其营业执照上的企

业名称相同。 

第三十七条  法律文书使用企业名称，应当与该企业营业执照上的企业名称相同。 

第三十八条  企业使用名称，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五章  监督管理与争议处理 

 

第三十九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在本机关管辖地域内从事活动的企业使用企业名

称的行为，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十条  已经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在使用中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的，或者损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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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合法权益的，应当认定为不适宜的企业名称予以纠正。 

第四十一条  企业因名称与他人发生争议，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处理，也可以向

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二条  企业请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理名称争议时，应当向核准他人名称的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资格证明； 

(三)举证材料； 

(四)其他有关材料。 

申请书应当由申请人签署并载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情况、名称争议事实及理由、请求事

项等内容。 

委托代理的，还应当提交委托书和被委托人资格证明。 

第四十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企业名称争议后，应当按以下程序在 6 个月内作出处

理： 

(一)查证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企业名称登记注册的情况； 

   (二)调查核实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和有关争议的情况； 

(三)将有关名称争议情况书面告知被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在 1 个月内对争议问题提交书

面意见； 

(四)依据保护工业产权的原则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他按规定需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的组织的名

称，参照《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和本办法办理。 

    第四十五条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表书和企业名称变更核准意见书及其他企业名称核

准登记文书，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一制定。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贯彻〈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字［1991］

第 309 号)、《关于执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工商企字［1992］第

283 号》、《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字［1993］第 152 号)同时

废止。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其他文件中有关企业名称的规定，与《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和

本办法抵触的，同时失效。 


